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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年 5 月 6日、5月 31日、8月 2日分别披露《关于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关于项目合作开发事项进展公告》、《关于公司与东营天成鸿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签署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公告》，公司分别与山东万里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万里

置业”）、东营天成鸿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天成鸿发”）合作开发万福佳园和鸿发

广场房地产项目。2017年 6 月 28日，公司分别与万里置业、天成鸿发签署《房地产项目合

作开发协议之补充协议》，退出以上合作开发项目，其中，获得万福佳园房地产项目溢价款

540万元，同时收回对万里置业享有的债权 72,263,858.48元；获得鸿发广场房地产项目溢

价款 50万元，同时收回对天成鸿发享有的债权 28,988,247.91 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补充协议相关方基本情况 

1、万里置业，成立于 2004年 1月 1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2758280595Y；注

册资本：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东营区菏泽路 195 号；法定代表人：马艳丽；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房屋租赁。其中，马艳丽持有其 87.41%股权，马学海

持有其 12.59%股权。万里置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万里置业总资产 89,756.00 万元，净资产 1,537.23万元，2016

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99.41万元。 

2、天成鸿发，成立于 2002 年 7月 1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740976789T；

注册资本：2000 万元；注册地址：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物探院东临；法定代表人：王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房屋租赁、中介；建材、五金机电、金属材料（不含有色

金属）、石油设备及配件、消防器材、劳保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钢材、电缆、水

泥、水泥制品、野营房、陶粒砂、石英砂、办公用品、微机耗材、工矿配件、汽车配件、土

产杂品、防护用品销售；物业管理。其中，东营天成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7.5%股

权，胜利油田物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72.5%股权。天成鸿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成鸿发总资产 95,725.77 万元，净资产-2,911.59 万元，



2016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万元，净利润-3,826.79万元。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万里置业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原协议履行情况 

（1）项目建设及开发、销售情况：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并

取得编号为【东房住字第 K2015012】、【东房住字第 K2016003】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累

计对外销售 278 套，万里置业取得房产预收金额约 21,430 万元，尚有 164 套未销售，预计

在 2018年 5月之前实现全部销售并达到项目清算分红条件。 

（2）公司前期投入情况：截至 2017 年 6 月 22 日，公司累计向万里置业投入

72,263,858.48元，公司前期投入全部作为公司对万里置业享有的债权。 

（3）公司向万里置业支付本项目合作收益款情况：尚未支付合作收益款。 

2、原协议权利义务。 

（1）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原协议项下双方尚未实现的所有权利义务均行终

止。 

（2）由万里置业单独或寻求其他合作企业继续负责本项目的销售及经营管理等后续一

切工作，承担本项目后续发生的全部费用。 

（3）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双方均已履行原房地产项目开发协议的相应权利义务，均

不存在违约问题。 

3、价款及支付 

基于原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万里置业同意向公司支付公司为开发本项目投入的

前期费用72,263,858.48元及项目溢价款5,400,000元。该等款项共计77,663,858.48元，具

体支付时间及方式如下：第一笔款人民币28,663,858.48元，于协议生效后1个月内支付至公

司指定的账户；第二笔款人民币21,000,000元，于协议生效后3个月内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

户；尾款人民币28,000,000元，于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 

各方还就协议违约责任、解除及变更、保密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二）与天成鸿发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原协议履行情况 

（1）项目建设及开发、销售情况：截至 2017 年 6月 22 日，该项目已取得编号为【东

房注字第 2016017 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累计对外销售 368套，已取得房产预收金

额约 16,632万元，尚有 234套未销售，预计在 2018年 7月之前实现全部销售并达到项目清

算分红条件。 



（2）公司前期投入情况：截至2017年6月22日，公司累计向天成鸿发投入28,988,247.91

元，公司前期投入全部作为公司对天成鸿发享有的债权。 

（3）项目分红及支付情况：尚未达到分红条件。 

2、原协议权利义务 

（1）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原协议中公司的权利义务全部终止，公司的权利

义务全部由新的合作开发企业承继。 

（2）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双方均已履行原房地产项目开发协议的相应权利义务，均

不存在违约问题。 

3、价款及支付 

基于原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天成鸿发同意向公司支付公司为开发本项目投入的

前期费用28,988,247.91元，并支付项目溢价款500,000元。该等款项共计29,488,247.91元 ，

具体支付时间及方式如下：第一笔款人民币8,488,247.91元，于协议生效后1个月内支付至

公司指定的账户；第二笔款人民币9,000,000元，于协议生效后3个月内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

户；尾款人民币12,000,000元，于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 

各方还就协议违约责任、解除及变更、保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三、关于本次交易项目溢价款的确定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拟终止万福佳园开发项目合作协议所涉及万福佳园房地产项

目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拟终止鸿发广场开发项目合作协议

所涉及鸿发广场房地产项目（住宅部分）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简称“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依据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并参考资

产的历史成本记录，以资产的继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以上合作开

发的房地产项目在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万福佳园

房地产项目评估价值为 5,400,455.64 元，与账面价值 1,358,943.57 元相比，增值

4,041,512.07 元，增值率为 297.40%，参考评估情况并经各方协商，确定项目溢价款

5,400,000.00 元，同时公司收回前期投入所形成的债权款 72,263,858.48 元。鸿发广场房

地产项目（住宅部分）评估价值为 427,052.46 元，与账面价值-3,416,731.25 元相比，增

值 3,843,783.71 元，增值率为 112.50%，参考评估情况并经各方协商，确定项目溢价款

500,000.00元，同时公司收回前期投入所形成的债权款 28,988,247.91元。 

四、本次交易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矿业业务规模和比重，适当收缩房地

产业务规模，逐渐退出三四线城市，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同时，本次交易能够加快资金回笼，提升公司资产运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并为公司推动矿业国际化投资战略和矿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交易完成后，以上合作开发项目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也不承担其经营风险和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6月 30日 


